
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 

112 年奉准報廢財產物品變賣標售公告（通信投標方式） 

主旨：公開標售本中心 112 年奉准報廢財產物品一批，請踴躍參加投標。 

依據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66 點第 1項第 1款、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

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、數量、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如標售投標須知。 

 

二、開標日期及地點： 

訂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2 時 0分整，於本中心弘道樓 2樓會議室開標。當

日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次一上班日同時段同地點開

標，如有特殊情事，將另行通知開標日期及地點。 

 

三、投標方式： 

有意投標者，請至國家文官學院網站(https://www.nacs.gov.tw)，首頁/便民

服務/下載專區，下載投標文件或洽本中心行政課(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光明路

1號，電話 049-2394953)索取，並依照投標須知填寫，於截標日 112 年 10 月

30 日下午 5時前送達本中心(郵寄或親送)。 

 

四、本批標售標的物，投標人得於開標前上班時間內洽本中心安排勘查，聯絡

人：張先生，電話：049-2394953，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光明路 1號。 

 

五、得標人應於得標次日起 5 日內（工作天）至本中心繳清價款。 

 

六、得標人繳清全部價款次日起 3日內（工作天），由本中心按現狀點交標的

物。 

 

七、決標、得標人清運及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 

 

八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，以本中心公告（布）欄張貼者為準。     

 

九、本公告部分文件以開放文件格式(ODF)製作，請至數位發展部下載 ODF 文

件應用工具(https://moda.gov.tw/digital-affairs/digital-service/app-

services/248)。 


